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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5 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专项督查的

通 知

各教学院：

根据《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办法》

《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》《关于做好 2025
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后续工作安排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和学

校教学督导专家委员会工作安排，决定对2025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工作开展情况组织督查。具体事项安排如下：

一、督查形式与时间安排

（一）答辩工作督查

5 月 10 日—5 月 27 日，通过观摩学生答辩、实地巡查、查

阅资料等形式，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工作进行现场督查。

（二）材料调阅

6 月 30 日前，依据分层抽样原则，对各教学院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归档材料进行抽检，对各关键环节材料的完整性与规

范性进行质量评价。

二、督查内容

（一）答辩工作督查重点 
1.检查各答辩小组成员构成是否符合学校相关规定及学院

答辩工作实施方案要求；

2.核查答辩时间、地点安排是否与工作计划一致，查看答

辩现场纪律、环境维护情况，以及学生出勤和答辩态度表现；



3.督查答辩小组工作流程规范性，包括学生陈述、答辩提

问、学生回答、教师评议等环节是否遵循规定程序；

4.随机抽查答辩学生是否准备完整答辩材料，包含毕业设

计（论文）文本、PPT 演示文稿等。

（二）材料调阅督查重点

1.审查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制度规范的完善性与执

行情况； 
2.抽查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、开题、任务书、教师指导

记录、教师评阅、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文本等材料，检查各

环节工作质量。 
三、工作要求

1.各教学院务必高度重视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组织与

管理，树立质量管理意识，按要求严格落实各环节的组织与管

理，及时针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材料开展学院内互查与自查。

2.请各教学院在答辩工作开展前 3 个工作日内，向质量监控

与评估中心报备答辩分组安排（含答辩分组、时间地点、评委名

单等）；根据教务处通知要求，在 6 月 8 日前（第 16 周前）完成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材料归档，确保材料完整、规范。

3.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将及时梳理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督查

中发现的问题，形成整改清单向各教学院定向反馈。各教学院

需根据反馈意见认真研究并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整改，确保问题

处理有效闭环。

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

2025 年 5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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